
第 1 页

民俗是群体的生活文化。有群体生活的地方就有民俗，一位资深

民俗学家说得很形象也很贴切：“人民生活在民俗当中，就像鱼类生

民俗对人们的生活和群体的存在如此活在水里一样。” 重要，是因

为民俗包含着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指令，包

含着人生最基本的行为方式。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与这个民族千秋万代

的生活相伴相随的民俗无疑也源远流长，大量考古材料向我们展示

了充分的证据。对民族早期的生活来说，民俗如影随形，这是一个自

然的过程，一种自发的过程。一个民族要达到对民俗的自觉阶段，通

常是很晚的事。对民俗的自觉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或水平：第一个层

次是关注民俗、搜集并记录民俗，其结果是积累关于民俗事象的资

料；第二个层次是为了实际目的（例如经邦治国、移风易俗）而评论、

取舍民俗，其结果是形成对民俗的评价和议论，形成尚未系统化的理

论观点；第三个层次是民俗理论的系统化，也就是民俗学的学科建

设。前两个水平在汉代以后的历朝历代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但是，直

到现代才发展到第三个层次。

导 言

①钟敬文：《新的 年版，第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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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早就达到了对民俗的自觉。早在《诗经》成书的周代，采

风问俗已经成为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后来的知识分子相沿成习，积

累了大量的民俗资料。早在 周礼》的时代（成书于先秦，流行于汉

代），中国的上层人物就已懂得对民俗进行加工利用“，一部《周礼》，

与其说是周代的礼制礼法，不如说是周代民俗的礼制化和官制

化。”成书于西汉但主要取材于先秦的《礼记》与《周礼》一样，主要

是对礼（俗的高级形式）的整理，同时也论及俗产生的原因、俗与意识

形态如礼、政、教的关系，例如《礼记》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凡居民材

（材性），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

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

政，不易其宜。” 到东汉王充著《论衡》、应劭撰《风俗通义》的时候，

学者们对民俗事象的评论、对民俗规律的探讨不再是一鳞半爪，而已

发展到专文专著了。这标志中国人对民俗的自觉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们看到，中国的民俗研究发轫很早，然而，中国民俗学却直到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得以诞生。民俗学在国际上通用的学名是

，是由英国学者汤姆斯（

年提出来的③。中国民俗学在 年北京年）于 大学发起的歌

谣征集活动中揭开序幕，并于二十年代以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和

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为主要阵地发展起来。在二十年代，中国有了

专门的民俗学刊物，有了一群热心于民俗调查、民俗研究的学术队

伍，并且在一些大学里开设了民俗学课程。民俗研究在中国发展成为

一门学科，中国的民俗自觉达到了它的第三个层次。中国民俗学此后

七十多年的学术积累，一方面为我们今天撰写民俗志准备了丰富的

①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②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

③见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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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构筑民俗志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科学依据。

一、民俗的定义与属性

民俗学至今有近 年的历史，当初汤姆斯把民俗定义为“人民

的知识”，此后，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学术背景不同，由于学者们看待

民俗的角度和观点不同，民俗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从我们所了

解的资料来看，民俗的定义不下 种，仅美国学术界有代表性的定

义就有 种 。我 的们分析这些定义的差异之处，一是对“民”

看法不同，二是对“俗” ）的界定不同。

谁是民俗的主体？也就是说，谁是民俗之“民”？对于这个问题，

不同时期的民俗学家有不同的回答。十九世纪的民俗学家有两种代

表性的观点：一种认为“民”实质上是指古人，一种认为“民”是农

民 。相比之下，二十世纪的学者对民俗之“民”的认识要深入得多、

全面得多。美国学者萨姆纳（

年）在 年出版的《民俗》 ）一书中阐明，原始人、古人

创造民俗，现代人继承古俗也创造新民俗。他认为，有社会生活就有

充分的民俗存在，“社会生活包括创造民俗并运用它们”；民俗不是产

生在人类早期，而是产生在社会的各个时期，只要人们以群体的方式

存在：“人们结成群体处在一定的生活条件之中，他们具有在那种生

活条件下显然相似的需要，其需要与其条件的关系构成属于饥饿、爱

欲、虚荣和恐惧的利益，若干人同时满足利益的努力造成了群众现

① 参见张紫晨主编：《中外民俗学词典》“附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

② 见 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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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群众现象经过谐调、反复而达到广泛的一致，这就形成了民

俗。” 既然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民俗，都继承并改造前人的民俗以

至创造新民俗，那么，民俗之“民”决不限于古人，也决不限于农民，而

是指任何时代的人。在扩大民俗之“民”的范围的问题上，美国当代极

有影响 ）教授比他的前辈更进一步。邓迪斯（的阿兰

他说：“‘民’可以用来指任何人类的群体，只要这个群体至少有一个

共同点。至于这个联系群体内部各个体的共同点究竟是什么，则要看

具体情况。它可以是相同的职业、语言，也可以是共同的宗教，等等。

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因为某种理由而结成的群体必须有一些它确认

为属于自己的传统。”

自从二十世纪初民俗学进入中国学术界以来，中国学者对民俗

之“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结合中国民俗的实际状况不断深入的过

年提出“：程。胡愈之在 研究民”指民族全体，一是因为

的对象是民族全体创造的，并且流行在全民族之中；二是因为它们表

现了民族共通的思想和感情。北京大学于 年创办《歌谣周刊》，

该刊的《发刊词》认为“民”指国民 。两者都认为中国民俗的主体是

中国人，既没有限定阶级、城乡，也没有限定时代。中山大学于

年改为《民俗周刊》，该刊的《发刊词年创办《民间文艺》，并于 》

确认“民”指平民，即相对于皇帝、士大夫、僧道的农夫、工匠、商贩、兵

。卒、妇女、游侠、优伶、娼妓、仆婢、惰民、罪犯、小孩等民众 从七十

年代末以来，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之“民”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

年 月，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成立，该会理事长钟敬文在学会

①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

参见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 页。俗生活》，第

④ 同上书，第 页。



第 5 页

成立会议上的长篇演讲代表了新的时期中国民俗学界对“民”的认

识“：一个国家里大部分风俗，是民族的（全民共有的）。当然，民族里

面又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内容。同样的过年，喜儿、杨白劳的和黄家地

主的就很不一样。但是他们都要在同一天过年，这也是事实。所以重

要的民俗，在一个民族里具有广泛的共同性。它不仅限于哪一个阶

级。” 他在这一演讲中还说明，民俗之“民”不仅生活在农村，而且生

活在都市；不仅生活在古代，而且生活在现代。其实，只要是社会的

人，就未能免“俗”，普通人是如此，看似不普通的人或阶层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中外民俗学界对民俗之“民”的界定都经历了多种变

化。过去有人把“民”看作野蛮人、古人、乡民、劳动人民、平民，现在依

然有人持类似的看法，但是，现在比较全面的观点是把“民”定义为任

何社会、任何群体的人，即各种家庭成员、乡村成员、社团成员、市镇

成员、民族成员等，因此，民俗学家调查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家和家族、

村镇、团体、民族或国家。

民俗之“俗”是 的“对西文 ”的翻译，并不完全等同

于中国古代文献里和日常用语里的俗、风俗、习俗、礼俗等词语。

”的字面意思是知识，因为它实际指习得的、约定俗成的、代代

相传的文化知识，所以勉强译为“俗”。

在民俗学史上，形形色色关于民俗之“俗”的定义大致可以概括

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遗留物说。汤姆斯在 年提

”的时候，他所谓出“ 的“俗”是指旧时的行为举止、风俗、仪式

庆典、迷信、叙事歌、谚语、传说、神话故事等。它们都是古代遗留在当

今社会的东西②，到 年泰勒出版《原始文化》时，它们被直接称

为“遗留物” 。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口头文艺说。持这种

①钟敬文：《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年版，第

②参见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第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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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主要是人类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威廉 巴斯寇

姆（ ）的解说很有代表性。他在 年发表的《民俗

学和人类学》 一文中说：民俗学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文

化人类学研究当今各民族的风俗、传统和制度，“对人类学家来说，民

俗是文化的一部分，但不等于整个文化。它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谚

语、谜语、叙事歌谣和其他歌曲的歌词，以及其他次要的形式，却不包

括民间艺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服饰、民间医疗、民间风俗、民

间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或学科的学者不使用“民俗”，而是

使用“口头文学”“、民间文学”“、人民口头创作”等术语，后来它们都

发展成专门的学科。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民间文化说。此类说法

早在 年就有人提到，英国民俗学会当时的秘书高姆（又译甘美，

）说：“民俗学可以说作包含人民一切‘文化’的学

）明确地说问” 。后来法国民俗学家山狄夫（ “：民俗学

是文明国家 。美国民俗学家多尔逊在内民间文化传承的科学”

年的一篇长文里把民俗之“俗”界定为民间文化和口头文化、传统文

化、非官方文化。

上述三种观点都对中国民俗学界产生过影响，不过，现在占主导

地位的观点是民间文化说。顾颉刚最初用“民众文化”指称民俗，它包

括三个方 风俗方面（如衣服，食物，建筑，婚嫁，丧葬，时令的礼面：

节⋯ 宗教方面（如神道，庙宇，巫祝，星相，香会，赛会⋯⋯）

文艺方面（如戏剧，歌曲，歌谣，谜语，故事，谚语，谐语⋯⋯）”。钟敬

载

见《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 年版，第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页。③ 见钟敬文：《新的驿程》，第

⑤ 见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载《民俗周刊》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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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三十年代则采用“民间文化”，并于八十年代对这种用法重新加

以认定①。显而易见，中国民俗学界现在通行用“民间文化”指民俗之

“俗”，主要原因是民俗学的对象比“俗”的本义（即风俗习惯）广泛得

多。

那么，究竟什么是民俗？上述各种观点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全面

认识民俗的性质提供了参考，但是它们本身并不是合理的答案。民俗

是各种群体的基本的文化构成。基本文化成其为民俗，不在于它是民

间文化，最根本的在于它是生活文化。我们认为，民俗是人们日常的、

年复一年的以至代代相传的活动方式，是人们的基本活动的文化模

式。人们基本的生活内容就是把生命投入到约定俗成的活动方式中

去。

我们可以这样给民俗下定义：民俗是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化。

生活文化林林总总，既有昙花一现的东西，又有相对稳定、相对普遍

的内容，其中只有那些体现着一定模式的事象才是民俗。这个定义把

“民”界定为群体，避免了“古人”“、乡民”“、民间”等说法在当代学术

背景下所显露出来的缺陷“，民”就是人，社会的人，群体的人。这个定

义把“俗”界定在生活文化的范围内，从生活的角度对待这种文化现

象，在学理上有其合理性。第一，与“民”的界定达到了统一，有群体就

有民俗与有生活就有民俗这两个判断可以合而为一。第二，兼顾了历

时的尺度与共时的尺度。以往的民俗学家只用前一个尺度，强调民俗

事象的古老，只有“遗留物”才能进入他们的视野。我们现在提“生活

文化”，在承认单一民俗事象都有历史渊源的同时，强调民俗事象之

间的相关相连，因为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是一体的，是同一生活的方方

面面，这样我们就能更全面地认知民俗之“俗”。

民俗的根本属性是模式化、类型性，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其他属

①钟敬文：《话说民间 年版。文化 自序”，人民日报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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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模式化的必定不是个别的，自然是一定范围内共同的，这就是民

俗的集体性：民俗是群体共同创造或接受并共同遵循的。模式化的必

定不是随意的、临时的、即兴的，而通常是可以跨越时空的，这就是民

俗具有传承性、广泛性、稳定性的前提：一次活动在此时此地发生，其

活动方式如果不被另外的人再次付诸实施，它就不是民俗；只有活动

方式超越了情境，成为多人多次同样实施的内容，它才可能是人人相

传、代代相传的民俗。另一方面，民俗又具有变异性。民俗是生活文

化，而不是典籍文化，它没有一个文本权威，主要靠耳濡目染、言传身

教的途径在人际和代际之间传承，即使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它也不

可能毫发不爽地被重复，在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境中，活动主体必定要

进行适当的调适，民俗也就随即发生了变化。这种差异表现为个人

的，也表现为群体的，包括职业群体的、地区群体的、阶级群体的，这

就出现了民俗的行业性、地区性、阶级性。如果把时间因素突出一下，

一代人或一个时代对以前的民俗都会有所继承，有所改变，有所创

新。这种时段之间的变化就是民俗的时代性。

二、民俗的范围与分类

确定民俗的范围与分类，是为了建立认识民俗、描述民俗的理

论框架。关于民俗的范围与分类，不同的民俗学家由于不同的学术

背景和特定的课题需要，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自然状态的民俗丰

富多采，千头万绪，民俗学产生不久，学者们就尝试提纲挈领地把

握它们。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后来影响较大的分类有下列两种：一种是纲

目式的，按照逻辑以大纲统属细目；一种是平列式的，按照材料的分

量定类，不管类与类之间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并列关系。英国的班恩女

士（ ）在《民俗学手册》中大致是把民俗按精神领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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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山领域、语言领域划分为三大类 狄夫在《民俗学概论》中提

出了另一个三分法：

）经济物质生活： 之物质（如食料、衣饰、居屋、运输方法

生存之方法（ 盈利与财富（如等） 如乡村生活、城市生活等）

劳力之生产、器具、不动产）；

民间学识 民间智慧，精神生活： 方言， 与运用，

）神秘（如民艺术， 间法术、民间宗教）；

特家族， 社团，社会生活： 别组合（如经济组合、政

治组合、运动组合、宗教组合等）。

这两个分类是纲目式的，便于突出民俗事象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民俗

分类框架的系统性。另一种分类是平列式的，如瑞士的霍夫曼一克莱

）在 民俗学文献录耶（ 类：》中把民俗分为

）建筑物（房屋、礼拜堂及 ）用具； ）象征物（如福禄乡村； 其他）

技艺与一般艺术（如染织、雕寿象征及其他） 刻等） 人民心理

饮惯习及其原物（如首饰等）现象； 料及食物； 惯性（如仪

）式过程、会社、游戏等） 民众法律； 信仰（如宗教、神话、崇拜

）民间诗歌等 ） ）家庭医药； （如民歌、叙事诗等）； ）民间故

历法历书等；事（幻想故事、笑话、传说等） 民间戏剧；

民间语言（如谜语、谚语、 ）名号（如地名、人名、神名、动俗语等）

植物名等）。

中国民俗学界现在对这两种分类方法都有人采用。乌丙安在《中

国民俗学》中把民俗分为四大类：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

俗，游艺的民俗。陶立璠在《民俗学概论》中则分为这样四类：物质民

见《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 年版，第教育出版社

参见杨成志：《民俗学之内容与分类》，载 期《民俗》季刊第

页。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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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精神民俗。张紫晨在《中国民俗与民俗

巫术学》中采用平列式方法把中国民俗分为十类： 民俗； 信仰

生建筑民俗；民俗； ）服饰、饮食、居住之民俗； ）制度民俗；

产民俗； 岁时节令 商业贸易民俗；）人生仪礼民俗；民俗；

文艺游艺民俗。当代各种地方志性质的民俗志的分类方法有纲

目式的，也有平列式的，前者如浙江民俗学会所编《浙江风俗简志》

年版）、戴景（浙江人民出版社 琥主编《义马民俗志》（中州古籍

年版），后者如刘兆元所撰《海州出版社 民俗志》（江苏文艺出版

社 年版）。

本书采用纲目式分类方法，重视民俗事象的逻辑关系。划分民俗

的范围和类别的原则总是与民俗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我们把

民俗定义为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化，那么，我们就以民俗事象所归

属的生活形态为依据来进行逻辑划分，于是，我们得到三大类八小类

的民俗：

物质生活民俗

生产民俗（农业、渔业、采掘、捕猎、养殖等物质资料的初

级生产方面）

工商业民俗（手工业、服务业和商贸诸业等物质资料的加

工服务方面）

生活民俗（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方面）

社会生活民俗

）社会组织民俗（家族、村落、社区、社团等组织方面）

岁时节日民俗（节期与活动所代表的时间框架）

人生礼俗（诞生、生日、成年、婚姻、丧葬等人生历程方面）

精神生活民俗

游艺民俗（游戏、竞技、社火等娱乐方面）

民俗观念（诸神崇拜、传说、故事、谚语等所代表的民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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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世界）

本志的章节安排就以这八小类为依据。

三、本志的对象 、资料与方法

撰写中国民俗志是一个有益有趣却艰难的课题。早在二十世纪

初，胡朴安对此满怀兴趣，组织几个人于 年完成《中华全国风俗

志》，可惜这只是一部关于方志和书刊的风俗资料的摘抄，并且体例

既无系统可言，资料也很不全面。他把这个课题留给后人，一留就是

年。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并无成例可循。

民俗学及其相关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

等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从三个方面为我们尝试撰写全国性的民俗志

提供了大前提。胡朴安只能搞资料摘抄，那是因为当时完全不具备这

些条件。

第一，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民俗学界数十年的理论探索使我们

得以建立一个理论框架，进而使中国民俗志的酝酿具有了自己的理

论背景，因此我们才能得出上述对民俗的界定和分类。

第二，民俗学家和热心人在二十世纪所从事的大量田野工作为

我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其丰富性既是对全国各地而言的，也是对民

年开始的歌谣运动和俗的各门类而言的。北京大学从 中山大学

年创刊的《民俗周刊》南北呼应，形成了全国性的民俗调查、研

究、出版热潮，实地调查资料和民俗历史文献开始大量面世，顾颉刚

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代表的历史民俗研究、闻一多的神话与节日研

究为民俗学树立了学术典范。民俗学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恢复起

来，并在八九十年代再次出现了民俗调查、研究、出版的热潮。这些都

成为我们最主要的资料来源。

第三，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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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为我们从整体上看待民俗，并把民俗置于社会生活系统来看

的理论、方法和个案。早在二三十年代，这个学术圈子里就树立了一

北一南两个系统地调查研究民间生活的典范，一个是李景汉的《定县

社会概况调查》（对民间信仰、乡村娱乐等的调查特别有价值），一个

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 关于家族、民间生活、

灶神的材料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此类重要的成果后来还有费孝通

我们对有关劳动习俗、互助习俗尤其感兴趣）、张的《禄村农田 之毅

的《易村手 有关渡船、集市、手工业的习俗颇为可贵）等著工业

作①。此类著作既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民俗资料，它们从社会文化

整体看待民俗的学术观念也足资我们借鉴。

我们的工作既有上述大前提，也有一些地方性的民俗志为我们

提供了实际经验。记录单项民俗的专书古已有之，如《诗经》、《荆楚岁

时记》，历代史志、方志和笔记采录多项民俗，可惜过于简略。系统记

录、整理、构造民俗文本的著作只可能出现在民俗学的理论产生之后

的现代或当代。全国性的民俗志虽然一直是空白，不过，我们所见到

的区域民俗志已有很多，较早的有日人片冈岩的《台 台湾湾风俗志

年日文版），王兴瑞、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见《民俗》复刊

号， 年版）、河南《义年版），当代的有前述《浙江风俗简志》

马民俗志》 年版）、江苏《海州民俗志 年版），以及《吉林

省志 民俗志 民吉 俗林人民出版 年版）、《河南省志社 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等，此外还有基本上按民俗志体例编写

的《山东民俗》（山曼等，山东友谊书社 年版）、《江南风俗 刘克

宗、孙仪主编，江 年版）等。它们各有侧重，也各有苏人民出版社

①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年版；费孝通：《江村经

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版，英文原版

；费孝通：《禄村农田 、张之毅：《易村手工业》，

重庆商务印书馆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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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

上述民俗志有两个优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占有大量详实的

资料，如《台湾风俗志》、《山东民俗》、《海州民俗志》，都下了扎实的

资料功夫。其二，建立有效的分类框架，使纷繁的民俗事象之间有

一种明了的逻辑联系，如《义马民俗志》的探索，对县域民俗志来说

是很成功的。上述民俗志也有两个缺点需要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

克服。其一，结构有失散漫，绝大多数民俗志都有这个毛病。其二，

空洞的表述太多，对民俗事象的时空定位、过程和步骤缺乏明确的

中心意识，而这一点正是“志”所需要的。吸取它们的优点，克服它

们的缺憾，并从地方性的民俗志迈向全国性的民俗志，这就是我们

的目标。

本志描述的对 个少数民族的象主要是汉族近世的民间生活，

民俗在“民族文化典”各志已有叙述。对象的限定除了“汉族”和“民

间”之外，需要特别解释的是“近世”。这里所说的近世是指清代和民

国时期。这样界定对象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是学理的要求。民俗是群

体基本的生活文化，从生活的角度说，系统的民俗总是相对于同质性

较强的特定时期而言的，肯定有千年相传的民俗事象，但是没有千年

一贯的民俗生活或民俗整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所描述的各项

民俗是一个整体，那么，它们必须大致都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民俗。我

们把时期确定在近世，是因为近世民俗是中国传统民俗最后的一种

系统形态。其二是资料的限制。全面、细致的民俗调查是现当代才出

现的，这些调查的对象就是近世的民俗生活。现代的民俗调查所面对

的就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实际生活。当代的许多民俗调查或者是记

录近些年恢复的近世民俗，或者是记录老人对近世民俗的回忆。现当

代的这些调查成果就是撰写本志的基本资料。因此，学理的要求和资

料的限制使我们不得不把描述对象选定为近世民俗。对于一部分民

俗事象（如岁时节日民俗），我们的叙述虽然着眼于近世，但在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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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我们也述及它们的历史演变。

各地的汉族在民俗事件及其活动结构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也

就是说，各地民俗的名目和基本活动是雷同的，但是，在民俗的具体

因素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例如，大年初一都要吃特制的食品，

不同的是麦黍文化圈的北方人吃饺子，稻作文化圈的南方人吃年糕；

清明节都要上坟祭祖，不同的是有的地方必须把纸钱烧掉，而有的地

方要把纸钱压在坟头。为了反映这种同质性并尽量兼顾这些多样性，

我们采用的基本步骤和处理方法是：首先，概括一种民俗的要素及其

结构；然后，介绍该民俗有代表性的类型差异或地区差异。两者结合，

争取能够综合反映这一民俗事象的概貌。但是，一些民俗事象由于资

料不充分和著者水平的局限，叙述起来每每不如意，我们只能翘首以

待来日，以待来者。

民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总是离不开它赖以存在的一定社

会和经济条件，受官方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本书记述所限定

的“近世”，是中国由封建社会末期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

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民俗，在不少活动和观念中，带有封建半封建

的色彩，夹杂鬼神迷信、巫术信仰以及祖先崇拜等成分，这些在下述

章节中是显而易见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人民性的精华，

倡导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愿望的民间生活习俗，这是我们正在进

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书应该理解为几代民俗学家辛勤劳动的阶段性成果。几十年

奔波在乡间野地采录民俗，多少人默默埋头来，多少人亟亟 于书山文

海钩稽古风遗俗，并为我们留下了浩繁的文献。笔者本人的调查是十

分有限的，所用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是前人的成果。除了在文中尽量注

明出处以外，在此特向他们致意。本书在撰写过程之中得到钟敬文教

授、祁连休教授、陶立璠教授、段宝林教授、刘守华教授、周星教授、刘

铁梁教授、陈勤建教授、叶涛教授、萧放教授、谭麟教授、王贵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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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华研究员、程蔷研究员、贺学君研究员、郑殿华博士、邱泽奇博

士、杨利慧博士、郑土有先生、马朝东先生、王爱平老师以及胡桂元同

志、帅春丽同志、赵小红同志的具体帮助，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

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资料室也获益匪浅，并得到费孝通先生、潘乃

谷老师、张荣华老师、马戎老师的关心、支持以及他们提供的工作上

的方便，还特别受到汤一介教授的指教，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第七章中的“游艺民俗”和第三章中的“饮食民俗”两节分别

由吴效群、邹明华协助完成，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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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产民俗

物质生产民俗是一定群体为了获得物质财富而围绕生产劳动所

形成的活动模式。传统的物质生产民俗主要包括农业民俗，渔业民

俗，采掘、捕猎和养殖民俗，工商民俗（手工业习俗、服务业习俗、商贸

习俗等）。人类的生产在进入产食阶段以前经历了漫长的采食时期，

在这一时期，人们直接向自然索取生活资料，采掘和渔猎是社会的主

业。中国汉族在进入产食阶段以后，农耕成为主业。此外，中国有漫

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河流湖泊，渔业也很发达，也有大量汉族人口以

此作为主业，形成了众多的渔村。即使是在产食阶段，采掘和捕猎也

一直作为副业代代相传；与此同时，养殖始终是农耕必不可少的补

充。农业社会需要工商业为之提供劳动工具、生活用具。中国工商业

在唐宋时期已很繁荣，在明清时期又获得长足发展。中国人在长期的

生产实践中围绕农业、渔业、采掘、捕猎、养殖以及工商诸业形成了丰

富多采的民俗。

第一节　　农业民俗

传统的中国以农立国，农民作为社会的绝大多数和国家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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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力量，既从土地讨生存，也在土地上建立尊严和自信。苦在其

中，乐亦在其中。他们围绕农业创造了一整套习俗惯制。农民自己

对农业有很高的评价：“世间百行，种田为王。”“三十六行，种地为

上。”“没有乡下泥腿，饿死城里油嘴。“”万般不如庄稼好，你们听我

言一回。种上一升打五斗，种上一斗打一堆。秋收冬藏真乐事，奉上

钱粮诸事没。偎伴妻来怀抱子，那像你们他乡在外苦奔为？后稷本是

农人祖，我们祖师甚高贵。要是我们不种地，饿死你手艺买卖人一大

堆（”小调《十女夸夫》中农妇的唱词）。农业是农民的生计，是他们的

生活资料的源泉。同时，农业也是表现他们所认知的意义的符号和象

征的源泉。

传统的农业生产是在自然环境严格限定的条件之下实现生活目

标的手段，它是人为的，又是被决定的。因此，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总的

思想：顺应自然而又有所作为。自然与人为构成张力的两极，早期的

农业是完全由季节和气候决定的，所以有“月令”图式，随着人的认识

能力和工具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向人为这一极倾斜。中国人在天人

感应的思想原则之下，既有宿命的态度，也有能动的举措。

农业生产的特点是靠天吃饭，土里刨食，以年为期。环境的变化

是周期性的，人们大致掌握了自然的规律，于是有春种夏长秋收冬

藏，进而有二十四个节气。可是，风霜雨雪、旱涝寒热的组合又是千变

万化的，人们难以把握自然的具体变化。环境是确定因素与不定因素

的混合。人们需要把握不定因素并希望它们按人们的愿望起作用，于

是在卖力干活之外还要预测、筹划，在春种秋收之外还要春祈秋报。

一、祈年备耕民俗

农业民俗并不限于田间地头，也不是从春耕下地那一刻开始的。

在春耕之前，传统社会有一系列民俗活动进行全年劳动的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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